
警校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护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0 月 29 日下午，沅陵县公安

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到县鹤鸣山小学开展校园防欺凌知识法治讲座。 讲座中，民警
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向同学们传授了防范校园欺凌知识以及应对方法。
民警还与学生互动，教育引导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怎样规范自己的言行，如何利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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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 号）及相关要求，现向公众公开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如下。
（1）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tBrId9lGbQUs4y6OilkumQ，提取码：ync2。 （2）查询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您可以通过电话、
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园区管委会或环评单位申请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沅陵产业开发区范围内及附近的公众与团体。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xiR_kWfYj-d3EnmUqO1sg，提

取码：lxdx。
四、 联系方式 园区管委会： 刘部长 联系电话：17775196756 电子邮箱：383373581@qq.

com 环评单位：蒋定坤 联系电话：15111424007 电子邮箱：8876689@qq.com
欢迎您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您可以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于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与园区管委会或环评单位联系。
沅陵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遗失声明
●株洲市依范尚品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衡山县外貌协绘美甲美睫科生活馆
遗失代码为 92430423MA4PJWAU7X 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夏璟（父亲：夏相煌，母亲：夏霞儿）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430158621，声明
作废。
●澧县周麒遗失不动产产权证，证号：湘
(2021)澧县不动产第 0010539 号，房屋坐
落于澧阳街道永兴寺居委会，声明作废。
●湖南省龙山县张元凤不慎遗失就业创
业证，编号 4331300014000719，声明作废。
●肖雅文（父亲：肖冬冬，母亲：周雪）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430879647，声明
作废。
●涟源市斗笠山镇友奇烟花爆竹专卖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1382MA4PE9833T，声明作废。
●王吉辉遗失位于长沙凤凰山陵园祥安
区公墓安葬证书，15 级 60 号 、 编号
883830，15级 61号、编号 883929，声明作
废。
●张钧皓（父亲：张勇，母亲：李荣）遗失
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69701，
声明作废。
●宁远县第十中学遗失法人（李杰胜）私
章 4311020005867，声明作废。
●湖南上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4303010059253，声明作废。
●麻阳林华电信代办点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桂阳县流峰镇樟木中心学校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证 号
JY34310210274170(1-1)，声明作废。
●尹伊馨（父亲：尹爱军，母亲：谭丽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Q430392703，声明作废。

●谭子俊（父亲：谭正勇，母亲：陈华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H430800985，声明作废。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中心
村蔡道华遗失私章一枚（字样为：蔡道
华）现声明作废。
●祁阳县观音滩镇中学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专用收据(学杂费手工票)，湘财专
字 《2015》， 发 票 号 05904351 至
05904400，05904526-05904550， 湘财专字
《2017》，01320001 -01322250 湘 财 专 字
《2018》，01355001-01357250，声明作废。
●方希辰（父亲：方然青，母亲：刘媛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P430757500，声明作废。
●罗梓昕（父亲：罗邵郴，母亲：王胜）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T430459116，声明作废。
●王莉君（父亲：邓恒伟，母亲：王燕萍）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O430385897，声明作废。
●衡阳市愚夫矿业有限公司罗桥镇依
波村采石场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45000305903，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璟联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壹佰万元整减至
叁拾万元整，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戴艳清
18107496789

遗失声明
长沙婴之合母婴用品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JY14301040501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大成桥镇命三手机店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鲜果汇水果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编 号
JY143010502970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五六联盟电商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湘A9855挂，湘 AD006挂，湘 AC766挂，
湘 AC101挂，湘 A9464挂，湘 AC556挂，
湘AC868挂道路运输证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强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至 5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龚仲秋， 电话
13874967848

减资公告
湖南九街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减资， 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至 30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
应的担保 ， 联系人 : 周燕桃 ， 电话
13873187760

公告
湖南同力汽车物流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11月 19日上午 9点在长沙市雨花区
时代阳光大道 99号富景园小区综合楼
6楼会议室召开股东会。 本次会议将审
议：关于本公司解散和债权债务清理的
决议。请所有股东接到通知后，按时参加
股东会议。若未按时参加，根据公司法及
相关规定，视为自动放弃表决议。特此通
知。 联系人：杨建军，电话 15274858880 。

注销公告
长沙博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喜兰，电话 15674926728

减资公告
湖南星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减至
2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彭琼英，电话
18570600153

减资公告
湖南峰通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减
资，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
应的担保。 联系人： 呼高峰， 电话
13694445777

减资公告
长沙正达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减
资，注册资本由 50万元减至 10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陆军，电话 15111101452

注销公告
长沙尚纶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灵波，电话 15386035842

减资公告
湖南祥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600万元减至 2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罗承志， 电话
13212625368

遗失声明
长沙浩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1年 10月 8日核发
430105000069131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升日便利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 JY14301220297357，
声明作废。

公告
湖南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因行政公章损
毁启用新公章，旧公章作废；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遗失，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 43010402495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亲之缘服装经营部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2年 12 月 6
日核发 430104600284494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极客友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 权 。 联系人 : 李正 龙 ， 电话
18229918791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街道鼎诚汽车修理服务中
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医药化工工程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9 年 4 月
28日核发注册号 4300001003220 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宝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少至 10
万元，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
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钟双
全，电话 15096057767

遗失声明
长沙市成业建筑材料经营服务部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8年 8月 18
日核发注册号 18387408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宾艳遗失长沙观音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0
张， 发票代码：4300164350， 发票号码：
00723959，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0，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1，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2，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3，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4，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5，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6，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7，金额：990000.00 元；发票号码：
00723968，金额：882818.00 元，现声明作
废。
湘江涂料科技有限公司《湘江涂
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改产能提升项
目》公众参与第二次报纸公示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参与办法》规
定，现进行公众参与第一次报纸公示。1、
公众可到环评单位索取或从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5OJcaugQ0WoamM5eeM_Wjw 提取码：
ywrw，下载报告简本。 2、意见表：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3、途径：网
络、电话、邮箱。 4、时间：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5、建设单位：湘江涂料科技有
限公司， 联系人： 张部长， 联系电话：
13873112566；评价单位：长沙科思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谢工， 电话：
13787148364， 电子邮箱：275519772@qq.
com。

遗失声明
湖南省轻工纺织设计院工程建设承包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8 年
4 月 16 日核发注册号 18385132 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湖南本地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15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公示了清算组成员备案，现公司因
业务需要原因，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终
止清算程序，不再注销，继续经营。 联系
人：张峥梁 18670069391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县泉塘街道星三石楚济堂大
药房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遗
失， 备案号：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G0023号，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湖南正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将于 2021
年 11月 1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
城坡街道玉兰路 577 号达美苑 18 栋 6
层 664房召开股东会决议， 讨论公司注
销事宜，请全体股东按时参加。 联系人：
何建强，电话 17607404477

遗失声明
湖南鼎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无户儿童， 舒展望，汉
族，男，生于 2017年 12
月 21日， 遗弃在双峰
县花门镇红爱村，目前
暂由舒凯根抚养，现进
行公告，如有生父母或
者有关追踪线索，来电
向公安机关回应。联系

方式 : 花门派出所户籍民警 ， 电话
18890597789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舒
慧）10 月 29 日上午，长沙市芙蓉区检
察院就 4 名涉罪未成年人拟不起诉
的 4 起案件召开不公开听证会。 受邀
人民监督员、公安侦查人员 、司法社
工、涉罪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 、辩护
人、被害人等十余人参加听证会。 该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盛智，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白涛分别主持听证。

未检检察官徐艳侠对 4 起案件
的案情、社会调查和拟不起诉的事实
及法律依据进行说明和阐述。 司法社
工全燕玲详细介绍了对 4 名未成年
人心理辅导后的情况、对其社会危害
性及再犯风险的心理测评状况。

据了解，4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均为初犯 ，具有坦白 、自愿认罪认罚

等情节，其中 3 名涉嫌盗窃罪的嫌疑
人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
解。 1 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 是在校学
生、从犯。 结合 4 人的社会调查、司法
社工对其低再犯风险心理测评的综
合认定，该院拟对 3 名涉罪未成年人
依法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1 名涉罪
未成年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此次听证活动程序规范有序，
听取了参与各方的意见，案件办理过
程在阳光下进行，体现了检察机关对
涉罪未成年人教育 、感化 、挽救的工
作理念。 ”听证员代表评议。

听证会结束后，该院依法对 3 名
涉罪未成年人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
1 人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并向 4
名监护人发出《监护督促令》。

不公开听证挽救“少年的你”■图片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陈桂东 黄进东）未
成年人嬉戏打闹撞伤行人造成侵权事
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成年人没有
赔偿能力，该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呢？
近日， 桂阳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侵权案
件， 该院依法判决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
赔偿责任。

2019 年 7 月 3 日 ,两名 11 岁的孩子
在街道上追逐打闹， 其中一人将正在街
道散步的 84 岁尹某撞倒。 后尹某住院治

疗支出医疗费 6 万余元， 决定将两个孩
子及其父母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尹某在道路上正常
行走而遭致他人撞倒受伤 , 不存在过错
事由 ,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两个孩子相互
追逐打闹这一行为系造成尹某人身损害
的直接原因 , 故两人应对尹某的损害后
果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两孩童均系未成
年人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均没有能
力支付赔偿费用， 但其父母作为他们的

监护人 ,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两孩童的父母赔偿尹某各项损
失共计 10 万余元。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
诉，该案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民法典 》第 1188 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
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
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未成年人造成
他人身体损害的， 其监护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且不以监护人具有过错为要件。
法官在此提醒家长：尽好监护职责，既要
帮助被监护未成年人排除日常生活中所
面临的危险因素， 保护其人身及财产安
全，也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提
高其安全意识， 让其保护好自身安全的
同时，也应避免置他人于危险之中。

■以案说法

孩童大闹撞伤八旬老人 父母赔偿 10万余元


